代理协议书

深圳市威视讯电子有限公司经过近四年的发展，公司规模不断壮大，产品的知名度也在不断提高，在广东、四川、甘肃、福建、湖南等地，VST产品的市场占有份额已居于领先地位。为了迅速拓展全国的市场，更完善地建立遍布全国的销售及服务网络，根据深圳市威视讯电子有限公司的实际情况及产品特点，拟定如下代理协议：

一、代理的方针
以区域独家代理为主，一般代理为辅。
二、代理的原则
威视讯公司与代理商之间本着相互信任、平等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一起开拓当地的市场。
三、代理商的职责
全力开拓代理区域的市场，直接面对客户进行销售和签单，负责对用户的培训、指导及售后服务。
四、代理的关系
独家代理全权负责代理区域的产品销售及售后服务，公司或其他代理商不得在该代理区域销售产品。
    一般代理负责代理区域的产品销售及一般售后服务，公司或其他代理商在未冲突情况下可在该代理区域销售产品，公司可在其代理区域随时增设一般代理或独家代理，设立代理后，一般代理受独家代理的管理。
五、代理的条件

1、代理方（乙方）需是有工商注册,正规经营的公司或商铺,且注册资金不低于50万元；

2、乙方需有正职销售人员不少于三人以上，专职专业工程技术人员不低于一人，当年每月销售甲方产品的平均销售额需在30万元以上；
3、至少从甲方购置2件以上样品，做出相应的产品分析，也便于各代理商进行市场推广的活动；

4、乙方不得同时代理与甲方所授于乙方代理权限内的同类型其他品牌或同样功能的产品，在代理甲方产品过程中不得用违法经营方式销售产品；

5、乙方在代理过程当中应全力销售宣传所代理的甲方产品,不得诋毁甲方产品或对甲方产品进行负面宣传；

6、乙方代理甲方授权代理的产品后将全力维护好该区域的销售事宜,处理好甲方产品在该区域的分销关系及营销工作；

7、乙方需保持好该区域的产品维护、维修工作，促使产品终端的正常使用；

8、乙方全权代理甲方产品的区域代理权后，不得擅自调高或降低甲方的产品市场价，但可通过与甲方共同协商的情况下对甲方产品在乙方的代理区域调整产品的市场售价；

9、乙方作为甲方的产品代理商不得擅自更换甲方的商标牌号和产品型号再进行销售；

10、甲方授予了乙方在乙方所在区域的甲方产品代理销售权后应积极配合乙方的销售计划，不得再将产品销售到该区域其他经销商处；

11、甲方应在媒体宣传及广告方面进行投入，为乙方销售该产品提供便利性，主要建立在专业性杂志书籍方面；

12、甲方在乙方代理该产品的过程当中应尽量提供乙方所需的营销支持，如提供产品宣传彩页资料或产品其他方面的资料；

六、交付货方式；

1、乙方应在定货当天将货款汇至甲方公司帐户上；

2、甲方在收到乙方汇款到帐后发货（汇款单复印件），不得违期；

3、具体货期运付方式以当次业务协商为准，无要求协议下甲方需确保最迟20天内到货；

七、奖惩制度

1、甲方在乙方完成季度销售任务后，以1%的产品出厂价向乙方进行销售返利作为奖励；

2、乙方如超过三个月以上未完成协议书中额定的销售任务将不再享受甲方的销售特价；直至销售量提升到甲方的设定最低要求时方可重享甲方给予的代理特价；

3、乙方初代理甲方产品时，产品销量超额完成时，甲方给乙方的返利提高到1.5%以作为奖励；

4、乙方在代理甲方产品时不得越区销售产品(在甲方已设代理商的区域) 

5、甲方在乙方代理期间有责任进行市场监督,其他区域代理商在未同乙方友好协商并得到乙方同意时在乙方代理区域恶意销售产品时，甲方应负责追究其他代理商的责任，并保证乙方权益不受侵害。

八、协议的执行

自本协议签定之日协议条款即时生效，甲乙双方应共同遵守，如本协议有不尽之处，双方应共同协商修改。不得私自更改协议条款或行使协议中禁止行为、商业活动，否则协议另一方可依本协议向违约方提起索赔或提出法律诉讼。 

十、代理的签订

如贵司认同以上条款，请在下面的空白处确认并盖章回传。

代理方（公司名）： 

公司详细地址：

法人代表（签字）：

公司申请代理的形式（确认请打√，否则打×）：

区域独家代理                 一般代理
有效期：一年           二年          三年    

代理产品种类：

1、VST数字硬盘录像机系列

2、VST高品质摄像机系列

3、VST新数字矩阵系列

甲方：                           乙方：

代表人：                         代表人：

电话：                           电话：

公司地址：                       公司地址：

单位公章：                       单位公章：

签定时间：                       签定时间：

